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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的关于 

第 2707/2015 号来文的意见* ** 

来文提交人： Saodat Kulieva (由律师 Gulchekhra Kholmatova 代表)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及其儿子 Khurshed Bobokalonov (已故) 

缔约国： 塔吉克斯坦 

来文日期： 2015 年 2 月 23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0 年 3 月 10 日 

事由： 提交人的儿子在警方拘押期间遭受酷刑并死亡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酷刑；及时和公正的调查 

《公约》条款： 第六和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子)项一并解读) 

《任择议定书》条款： 无 

1. 来文提交人是 Saodat Kulieva，塔吉克斯坦国民，生于 1954 年。她以本人

和她儿子的名义提交来文。她儿子 Khurshed Bobokalonov 也是塔吉克斯坦国民，

生于 1976 年，于 2009 年去世。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她儿子根据《公约》第

六和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子)项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并且侵犯了

她根据第七条(与第二条第 3 款(子)项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

于 1999 年 4 月 4 日对所涉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 委员会第 12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7 日)通过。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艾哈迈德·阿

明·法萨拉、克里斯托夫·海恩斯、巴马里阿姆·科伊塔、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

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

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尔·沙尼、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和根提

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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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提交的事实 

2.1 2009 年 6 月 27 日晚上 10 时左右，提交人的儿子提着一个包从健身房回

家。在鲁达基大道，他被一支警察巡逻队拦下。官员们让提交人的儿子给他们看

包里的东西。由于他拒绝，他与大约 10 名警察之间随后发生了一场打斗。随

后，他被迫上了警车，被带到塔吉克斯坦杜尚别 Ismoil Somoni 区的内务部。 

2.2 2009 年 6 月 28 日下午 2 时左右，提交人在与其儿媳通电话时获悉其儿子

死亡的消息。当提交人到达停尸房时，Ismoil Somoni 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代

表告诉她，她的儿子喝醉了，死于呕吐。由于尚未进行体检，不允许提交人看身

体。提交人要求 Ismoil Somoni 区内务部澄清，因为她儿子前一天晚上被带到那

里，但没有结果，她没有被允许进入大楼。 

2.3 当天晚些时候，她进入了警察局，并在那里遇到了她儿子的两个朋友。他

们目睹了他的被捕，并陪同他去了那里。他们都被放在警车里，但在不同的区

间。当警察把提交人的儿子从车里带出来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嘴唇发青，浑身

发抖，还在呕吐。提交人的儿子在救护车到达之前死亡。提交人认为，她儿子的

朋友是被迫提供伪证的，因为在她儿子死后，他们甚至在葬礼期间也避免与她见

面或交谈。 

2.4 而且，当她儿子的尸体运回家时，提交人看到他满身是大块的瘀伤和血

肿，包括鼻子、太阳穴和下巴的擦伤，以及头部的血肿。洗尸体时有一些亲戚和

提交人儿子的一位朋友在场，他们看到全身有许多瘀伤；脸色发青，有两处受利

器割破的口子，一处在下巴，另一处在背部。腿和脚遭重击，因为提交人的儿子

拒绝被强行推上警车，用腿往后撑。2009 年 6 月 30 日，提交人拿走了她儿子的

衣服，发现衣服又脏又破，又湿又血迹斑斑。 

2.5 根据 2009 年 6 月 28 日的法医检查结果，提交人的儿子死于呕吐造成的窒

息。提交人不同意这一结论，2009 年 7 月 2 日，她向总检察长办公室申请调查

她儿子死亡的情况。她的申诉被转至 Ismoil Somoni 区检察官办公室，该办公室

于 2009 年 7 月 6 日根据《塔吉克斯坦刑法》第 108 条第(2)款(过失致死)提起刑

事诉讼。2009 年 8 月 21 日，提交人要求总检察长办公室将调查结果告知她，并

向她提供一份法医报告副本。但是，总检察长办公室拒绝提供法医报告，因为这

项检查是在调查框架内进行的，因此被认为属于一种调查行为。提交人 2009 年

8 月 28 日才收到这项报告。 

2.6 2009 年 9 月 5 日，由于没有查出犯罪人，调查暂停。仅在两个月后，即

2009 年 11 月 4 日，提交人的律师才第一次能够研究该案件卷宗。2011 年 5 月至

9 月期间，该案三次开审，但因缺乏犯罪事实结案。提交人声称，她没有被告知

调查结果。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提交人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投诉调查不力之

后，刑事案件再次开审。在调查过程中，进行了第二次法医检查。1 提交人声

称，尽管检查结果在 2012 年 5 月就准备好了，但她的律师直到 2012 年 8 月才能

看到报告。根据第二次法医检查结果，提交人的儿子死于心力衰竭。提交人不同

意这样的结论，因为她的儿子从来没有任何心脏问题。她还声称，她儿子的验血

结果缺失，无法确定她儿子衣服上的血是谁的。警方没有解释验血结果是如何消

  

 1 提交人提供了 2011 年 12 月 15 日和 2012 年 4 月 30 日的法医检查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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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2012 年 7 月 25 日，该案因缺乏犯罪事实而结案。2012 年 7 月 27 日，提

交人就该决定向检察长办公室上诉，但她的上诉被驳回。同一天，提交人向

Ismoil Somoni 区法院提出上诉，该法院尚未对上诉作出裁决。提交人的申诉从

未受到国际或区域申诉庭的审议。 

2.7 提交人强调，在她的儿子被警方逮捕之前，他没有病史或身体伤害。然

而，当车辆到达警察局时，他的身体上布满了瘀伤，很快就死了。这一事实，连

同他与朋友分开的交通方式，表明警方与他的死亡有关。提交人认为，在她儿子

身上发现的伤痕使她认为他受到酷刑并受到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这导致了

他的死亡。提交人认为，根据委员会对“Eshonov 诉乌兹别克斯坦案”的结论，2

在任何类型的羁押下死亡应被视为表面上的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应进行彻底、

迅速和公正的调查，以确认或反驳这一推定，特别是在亲属的申诉或其他可靠报

告表明非自然死亡的情况下。 

2.8 提交人指出，五年多来，缔约国未能对她儿子的死亡进行公正和彻底的调

查。此外，提交人强调，在此期间，她接触案件档案的机会非常有限。她认为警

方参与了销毁证据，比如她儿子的血样。 

2.9 提交人解释说，五年来，她一直生活在不断的心理压力中，因为没有对她

儿子的死亡进行有效的调查，她也没有收到各次调查的最新情况。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她儿子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单独并与第

二条第 3 款(子)项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她还声称，她在《公约》第七条(单

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子)项一并解读)下的权利受到侵犯。提交人援引委员会在

“Telitsina 诉俄罗斯联邦案”3 中的判例及其关于《公约》缔约国承担的一般法

律义务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以支持她的论点，即对她儿子的拘

留死亡事件未作彻底调查，这违反《公约》第六条，以及第二条第 3 款。 

3.2 提交人要求委员会责成缔约国对她儿子死亡的事实进行公正的调查，赔偿

她的精神损失，并为她提供适当的康复。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在 2016 年 2 月 17 日的一份普通照会中，缔约国提交了其关于可否受理和

案情的意见。它认为，总检察长办公室评估了提交人关于她儿子死亡的申诉。调

查显示，2009 年 6 月 27 日晚上 11 时，在杜尚别，政府的车队正在护送总统的

汽车，并在警察的协助下确保路线的安全。就在那一刻，提交人的儿子喝醉了，

违反了公共秩序法律，开始对执法人员使用淫秽语言。为了确定他的身份和他这

种行为的原因，警察逮捕了他，并把他放在警车里，带他去 Ismoil Somoni 区警

察局。一到警察局，就确定提交人的儿子在途中死亡。 

  

 2 CCPR/C/99/D/1225/2003，第 9.2 段。 

 3 见 CCPR/C/80/D/88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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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09 年 6 月 28 日的法医检查报告确定死因是呕吐导致呼吸道关闭引起的

机械性窒息。然而，2009 年 7 月 6 日，Ismoil Somoni 区检察官办公室启动了刑

事诉讼程序(涉嫌过失致死)，以澄清案件情况。由于未能确定要起诉的人，该案

随后几次被搁置。 

4.3 2011 年 11 月，总检察长办公室恢复了诉讼程序，并任命了一个法医检查

委员会。根据委员会 2012 年 4 月 3 日的结论，提交人儿子的死因实际上是危及

生命的心律失常。 

4.4 缔约国声称，提交人的儿子生前患有心脏病。加剧他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

的条件是：(a) 由于死前喝了大量液体，血管中的血量过度增加(根据目击者的证

词，提交人的儿子和两个朋友一起在那天喝了 30 多杯啤酒；(b) 身体疲劳(提交

人的儿子当晚在健身房训练，然后喝啤酒，并抵抗六七名试图把他抓到警车上的

警察)；(c) 压力；(d) 提交人的儿子被关在拥挤狭窄的空间里有 5 至 6 分钟，因

为他在警车的一个特设区间里被送往 Ismoil Somoni 区警察局。 

4.5 根据法医检查委员会的结论，无法确切确定上述哪些因素导致提交人儿子

死亡。缔约国声称，在他身上发现的外部伤害(划痕)与他的死亡无关，可能是他

抵抗试图逮捕他并将他送上警车的警察所致。 

4.6 缔约国解释说，刑事调查期间询问了许多证人，包括陪同他去 Ismoil 

Somoni 区内务部的提交人儿子的朋友。他们都否认看到在警车上故意施加肉体

和精神上的痛苦，即酷刑。 

4.7 鉴于上述情况，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当局决定因缺乏犯罪事实而暂停对

提交人儿子的死亡事件进行刑事调查，在法律上是合理的决定。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的评论 

5.1 2016 年 4 月 20 日，提交人对缔约国的论点提出质疑，驳斥了她儿子在事

发当天醉酒的说法。法医检查委员会 2012 年 4 月 3 日的意见称，他与朋友一起

喝了 30 杯啤酒。然而，2009 年 6 月 28 日的第一次法医专家检查得出结论，

“在没有气――液色谱仪(测定血液和其他体液中酒精的设备)的情况下，无法确

定血液中酒精的浓度”。因此，提交人质疑缔约国提供的关于她儿子醉酒的信息

的可信度。法医检查表明，在尸检过程中有一股酒味，但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其他

信息。 

5.2 此外，缔约国援引许多证人的证词，他们否认提交人儿子的健康受到故意

伤害。在调查过程中，警察和提交人儿子的两个朋友受到讯问。在提交人儿子死

亡的当晚，这两个朋友被关押在警察局直到第二天早上。任何人，包括提交人，

都不允许看到他们并与他们交谈。提交人声称，这些事实表明他们受到威胁和/

或受到压力，要求他们否认对提交人儿子的虐待。 

5.3 事发当天，还有提交人不认识的其他许多目击者在场。提交人争辩说，缔

约国有法律义务进行有效的调查，并查明、定位和讯问这些证人，但它没有这样

做。 

5.4 提交人写信给几家报纸，呼吁该事件的所有证人作证。悲剧发生后的第二

天早上，警察进入了事发房屋的庭院，并警告所有目击者保持沉默。一名正在用

手机拍摄事件照片的年轻人受到威胁，并被告知不要将照片公之于众，从此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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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见过他。在提交人和她的律师多次要求后，只有一名证人(H.，院子里的

一名女性旁观者)受到讯问；她作证说，提交人的儿子既没有反抗也没有侮辱警

察。然而，这些陈述被置之不理。 

5.5 提交人重申，缔约国指控她的儿子受到酒精的影响，违反公共秩序法律，

并对警察使用淫秽语言，这是再次加害，伤害很深。她的儿子在爱国主义的家庭

传统中长大，是一个有爱心的居家男子和知识分子，而缔约国将他描绘成一个流

氓、酒鬼和麻烦制造者。此外，不仅 H.的证词在调查中被忽视，而且调查人员

也从未试图考虑她儿子的性格，这是他们可以通过询问他的雇主和同事、他的邻

居、他的教练、其他朋友和熟人来发现的。所有这些来源都会提供关于提交人儿

子的积极反馈的。 

5.6 提交人还反驳缔约国的解释，即她儿子的外伤与他的死亡无关。2009 年 6

月 28 日，尸体运回家时，明显可见她儿子遭到过殴打。他的身上布满了瘀伤：

头部的瘀伤，鼻子、太阳穴和下巴的擦伤。死者的近亲和一位朋友清理了身体，

他们都目睹了躯干上的许多瘀伤。他的整个脸都是青色的，下巴上有一道利器件

割过的口子。他的背部也有类似的割伤。他的小腿和脚显示出被严重殴打的迹

象。他的衣服上仍然可以看到洗过的血迹。这表明这些衣服是为了掩盖血迹而洗

过的。4 提交人在她儿子死后拿走他的衣服时，衣服是潮湿的。提交人指出，她

儿子的血检被毁，因此无法辨认他衣服上的是谁的血。 

5.7 缔约国声称，根据一项研究，提交人的儿子患有心脏病。对此，提交人指

出，缔约国既没有提供关于研究日期的资料，也没有提供关于进行研究的人的资

料。提交人解释说，她的儿子从未患过严重的心脏病。他既是一名医生又是一名

运动员，他很照顾自己的健康。为了重新检查，提交人提交了在她儿子去世前不

久进行的检查结果，结果表明他的健康状况良好。提交人声称，警察对她儿子的

殴打导致心律失常发作，导致她儿子死亡。 

5.8 根据上述情况，提交人重申，缔约国侵犯了她儿子根据《公约》第六和第

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子)项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并且侵犯了她根据

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子)项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长期以来，她一

直在寻求追究责任人的责任，这严重影响了她的健康。她对缔约国的恶意反应和

对事实的歪曲感到震惊，这给她造成了严重的情感痛苦。 

  各当事方提交的补充资料 

6.1 在 2016 年 12 月 2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重申其最初的意见。 

6.2 2017 年 5 月 4 日，提交人指出，事实上，缔约国重复了其 2016 年 2 月 17

日的意见。因此，提交人援引她最初提交的材料和 2016 年 4 月 20 日的评论。 

6.3 在 2017 年 8 月 4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再次重申其最初的意见。 

  

 4 衣服的照片已列入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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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

决定它是否可根据《任择议定书》予以受理。 

7.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

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提交人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有效补救办法的声称。在

缔约国对此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乙)项的要求已经满足。 

7.4 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已经充分证明了她的诉求，根据

《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甲)项一并解读)就她儿子提出

的问题，以及根据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甲)项一并解读)就她自己提出

的问题。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8.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

议了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她的儿子死于 2009 年 6 月 27 日警方实施的虐

待和酷刑。委员会还注意到进行了两次法医检查。第一个死因是呕吐导致呼吸道

闭合引起的机械性窒息，第二个死因是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委员会注意到，缔

约国否认任何关于酷刑的指控，同时对提交人儿子死亡的情况提供了两种替代解

释，并声称他在生前患有心脏病。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外部身体

伤害的存在提出异议，并承认这些伤害可能是他反抗警察造成的，但它声称这些

“划痕”与他的死亡无关。然而，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适当的书面证据支

持其立场。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向它提供对提交人儿子死亡的任何调查结

果。例如，缔约国声称询问了许多证人，但没有提供询问结果。委员会仍然不清

楚的是，缔约国当局是否询问了亲眼目睹其儿子死后身体上有多处严重虐待和酷

刑迹象的提交人和亲友。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接受提交人的儿子被六七名警

察强行推上警车的事实。缔约国没有反驳提交人指控说一名证人的作证没有被理

睬，该证人说提交人的儿子在被捕时没有反抗警察，也没有侮辱警察。 

8.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她的儿子在被特警车逮捕和运送期间受到虐待

和酷刑，导致她儿子的生命被任意剥夺，违反了委员会在“Eshonov 诉乌兹别克

斯坦案”中阐述的原则。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根据这一判例，缔约国如逮捕和拘

留个人，就有责任照顾他们的生命，5 刑事调查和随后的起诉是对侵犯诸如《公

  

 5 “Lantsova 诉俄罗斯联邦”(CCPR/C/74/D/763/1997)，第 9.2 段。“Boboev 诉塔吉克斯坦”

(CCPR/C/120/D/2173/2012)，第 9.3 段；以及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

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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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六条所保护的人权的必要补救措施。6 委员会还回顾第 31 号一般性意

见，其中指出如调查显示《公约》某些权利(如第六和第七条所保护的权利)遭到

侵犯，缔约国必须确保将责任人绳之以法。虽然将违反第六和第七条的责任人绳

之以法的义务是措施义务而非结果义务，7 但缔约国有责任真诚、迅速和彻底地

调查对该国及其当局严重违反《公约》提出的所有指控。 

8.4 委员会还回顾，关于事实问题的举证责任不能完全由来文提交人承担，特

别是考虑到提交人和缔约国并非总能平等获得证据，而且往往只有缔约国才能获

得相关资料。8 在这方面，委员会特别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她儿子的血液测试被

警察销毁，这使得无法辨认他衣服上的血迹，但缔约国对此仍未提出异议。委员

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未受到争辩的陈述，即她只能在有限的范围查阅调查的案件档

案，不能查阅关于得出她儿子患有心脏病的结论的文件。9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

到，相反，提交人提交了她儿子在去世前不久进行的体检结果，表明他的健康状

况良好。 

8.5 委员会的结论是，鉴于缔约国无法依靠充分和结论性的调查来反驳提交人

关于她的儿子死于拘留期间遭受的酷刑的指控，而且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相关信

息，因此，在提交人儿子权利方面，提交的事实表明缔约国违反了的《公约》第

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 

8.6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与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一并解

读)提出的申诉，即缔约国未履行适当根据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一并解

读)调查她儿子的死亡案和她本人的申诉，委员会回顾其一贯判例，即刑事调查

并因此而提控告，是对侵犯诸如《公约》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所保护的人权的

必要补救措施。10 委员会注意到，对关于提交人儿子的酷刑及其随后死亡的指

控，看不出已进行了迅速和有效的调查，而且调查曾数次暂停。11 委员会还注

意到提交人未受争辩的声称，即关于她儿子遭受酷刑和随后死亡的调查情况，她

几乎没有得到资料，她也没有收到得出她儿子患有心脏病的结论的文件。委员会

回顾，当受害者的近亲无法查阅案件档案时，调查本身就不能被视为有效的调

  

 6 “Sathasivam 和 Saraswathi 诉斯里兰卡”(CCPR/C/93/D/1436/2005)，第 6.4 段；“Umetaliev 和

Tashtanbekova 诉吉尔吉斯斯坦”(CCPR/C/94/D/1275/2004)，第 9.2 段；以及“Boboev 诉塔吉

克斯坦”，第 9.3 段。 

 7 “Prutina 等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CCPR/C/107/D/1917/2009、1918/2009、1925/2009 和

1953/2010)，第 9.5 段；以及“Boboev 诉塔吉克斯坦”，第 9.3 段。 

 8 第 30/1978 号来文，“Lewenhoff 和 de Bleier 诉乌拉圭”，1982 年 3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3.3 段；以及第 84/1981 号来文，“Dermit 诉乌拉圭”，1982 年 10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9.6 段。以及“Boboev 诉塔吉克斯坦”，第 9.4 段。 

 9 委员会回顾《关于调查可能非法死亡案的明尼苏达议定书》(2016 年)的规定：“死者或失踪者

家属或其他近亲的参与是有效调查的一个重要要素”，缔约国“必须让所有近亲能够有效参

与调查，但不得损害调查的完整性”(第 35 款)。 

 10 见委员会关于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

(1992 年)，第 14 段；和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第 18 段；以及“Boboev 诉塔吉克斯坦”，第

9.6 段。 

 11 “Eshonov 诉乌兹别克斯坦”中，委员会还指出，在指控遭受酷刑的案件中，如果既定的调查

程序不够充分，则有必要交由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或按类似程序进行调查(第 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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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也不能被视为能够查明和惩罚所涉事件的责任人。1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

未能解释不让提交人查阅资料的必要性，而且对调查的实际结果一无所知，特别

是考虑到调查的持续时间，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没有为其拒绝向提

交人提供相关资料提供理由。鉴于这些情况，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未能

对提交人儿子死亡的情况以及她关于酷刑和虐待的指控展开迅速、公正和有效的

调查。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就提交人儿子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 款

和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甲)项一并解读)的权利受到侵犯提供有效补

救。 

8.7 委员会注意到，尽管在提交来文的实质性时刻，提交人儿子死亡已经过去

了五年多，但缔约国当局尚未对涉及这起发生在高度可疑情况下的在押死亡案的

任何人进行提诉、起诉或绳之以法。委员会理解提交人(死者的母亲)继续遭受的

痛苦和精神压力，特别是考虑到她最后一次向 Ismoil Somoni 区法院提出的对结

束调查的申诉仍未得到答复。它认为，这相当于对提交人的不人道待遇，违反了

《公约》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一并解读)。 

9. 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缔约

国侵犯了提交人之子在《公约》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

(甲)项一并解读)下，以及提交人在第七条(单独并与第二条第 3 款(甲)项一并解

读)下的权利。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

救。这要求缔约国对《公约》权利遭到侵犯的个人提供充分赔偿。因此，除其他

外，缔约国有义务采取适当步骤：(a) 迅速、有效、彻底、独立、公正和透明地

调查提交人儿子遭受酷刑和死亡的事件，并起诉和惩罚责任人；(b) 随时向提交

人通报调查进展情况；(c) 就侵犯她儿子的权利和她的权利向提交人提供适当赔

偿，并采取适当的康复措施。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今后发生

类似的侵权行为。 

11. 铭记：加入《任择议定书》，缔约国即已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确定是

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并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已承诺确保在其

领土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在确定发生侵权行为

时提供有效补救；有鉴于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为落

实本《意见》而采取的措施。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

文广泛传播。 

     

 

  

 12 欧洲人权法院，“Oğur 诉土耳其”(第 21594/93 号申请)，1999 年 5 月 20 日的判决，第 92-93

段；“Boboev 诉塔吉克斯坦”，第 9.6 段；以及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第 28 段。 


